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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16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温州市建筑工程公司、温州华杰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林锡华：

基于贵方于2015年1月23日与中国民
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下称“民生
银行”）签订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2011年12月14日签订
的《最高额抵押合同》等文件，民生银行已依
约履行放款义务。然而，贵方并未按约履行
还款义务。截止2018年8月1日，尚欠民生
银行贷款本金人民币 14883253.36 元，贷款
利息及罚息2570404元，以及因贵司违约而
造成的其他费用损失。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民生银行已于2018

年9月28日将上述合同文件项下的所有权
益 转 让 给 陈 铖（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30302198511022810），根据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转让人”）与陈铖
（公民身份号码：330302198511022810）（“受
让人”）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转让人”已
将其对温州市建筑工程公司的贷款本金
14883253.36 元及相应利息的全部权益，于
2018年9月28日依法转让给“受让人”。请
债务人、担保人向“受让人”履行债务、担保
义务和其他义务。

特此函告！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

债权转让告知公告

赵振宙：现肖彪已将（2012）金东执民
字第220号执行案件中对你方享有的债权
全部转让给了傅文裕，现通知你方立即向
傅文裕履行还款义务，特此通知。

通知人 傅文裕

债权转让通知

任光兆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执法
证一本，证件号：NBS-3301-2017-0193,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本院将于2018年11月15日10时起至
11 月 16 日 10 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
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
一、“舟绿清2”船，油污水处理船，船籍

港：舟山，总长 27.70 米，船宽 5 米，型深 2.2
米，总吨：73，净吨：40，建造船厂：瑞安市东
港船舶修造厂；改造船厂：舟山市定海志庆
船厂；中国，建造完工日期：2005年12月25
日；改建日期：2006 年 2 月 6 日；船休材料：
钢质。现停泊于舟山市普陀区虾峙湖泥岛
码头。承办法官：0580-2323399（崔）。

二、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最后一日起六十日内向本院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

满不登记的，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
中受偿的权利。

债权登记：0580-2323358（黄）。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法庭地址：宁波海事法院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海事法庭 舟山市定海临城新区定
沈路305号。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
0574-89285028（陈）。 本 院 监 督 电 话 ：
0574-89285050（林）。

宁波海事法院
2018年10月16日

拍卖公告

温州市星海商贸有限公司 ：
鉴于：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
分 行 对 你 司 的 贷 款 债 权（ 由 本 金
29101810.40 元及利息和相关担保权利构
成），通知人作为担保人将将坐落于温州市
鹿城区学院东路嘉鸿花园3、4幢201室的房
产（房屋所有权证号：温房权证鹿城区字第
434540 号）房产为你司提供最高限额为
4650 万元的抵押担保。因你司逾期未还
款，浦发银行诉至人民法院并成功进入执
行阶段。嗣后，人民法院就通知人所抵押
的房产予以拍卖处置，拍卖所得价款为
1650 万元用于清偿上述贷款债权。故，通

知人有权就向你司追偿1650万元。
另外，上述贷款债权现已作不良债权

转让给债权人史赶超，鉴于通知人已与债
权人史赶超达成和解，史赶超已将上述对
你司的债权中的600万元的债权权利、利息
以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转让给通知人。

基此，通知人对你司现享有合计本金
2250万元及利息债权。现特此通知贵司，通
知人以上述债权与通知人和贵司之间的所
有债务同等金额抵销。抵销后，通知人不再
对贵司有任何债务。抵销自通知之日生效。

通知人：黄旭凡
史赶超附随通知表示同意

2018年10月16日

通 知

温州市星海商贸有限公司 ：
鉴于：

1、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
州 分 行 对 你 司 的 贷 款 债 权（由 本 金
29101810.40 元及利息和相关担保权利构
成，担保人有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黄旭凡、潘蓓蕾、诸葛术献等）已作不良债权
转让给债权人史赶超，鉴于浙江萤尔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对浦发银行的担保责任已由通
知人承担代付责任，史赶超已将上述对你司
的债权中的2200万元转让给通知人。

2、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你司
在浦发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贷款提供担保，
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此承担担保
责任合计2500万元（其中为浦发银行担保

承担2200万，为交通银行承担300万）。上
述 2500 万元款项均由通知人负责代为垫
付。为此，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亦
将上述担保追偿权的债权全部转让给通知
人享有和行使。

基此，通知人对你司现享有合计本金
2500 万元及利息债权。现特此通知贵司，
通知人以上述债权与通知人和贵司之间的
所有债务同等金额抵销。抵销后，通知人
不再对贵司有任何债务。抵销自通知之日
生效。

通知人：郑联盟
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史赶超附随

通知表示同意
2018年10月16日

通 知

根据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张建中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HZYW2018002，日期为2018年6月25日），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已将其对林麟、陈照丽、沈爱茹、林潮海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张建中。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与张建中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张建中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林麟、陈照丽、沈爱茹、林潮海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张建中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等相关文书规定的法律义务。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
张建中

2018年10月16日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行、张建中债权转让通知
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独资法人股东已经决议本公司于2018年10月12日解
散，现进行资产负债清算，请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天内与本公司梅芳女士联系，地
址：浙江省三门县海游街道滨海大道18号，手机：15867622488。

嵊州保罗大酒店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16日

债
权
申
报
公
告

绍兴泽宸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因股权转让和法人变更，对变更前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
和经济纠纷进行清理，对原股东和法人存续期间的债权债务和经济纠纷持合法手续可到我公司
联系登记事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一周内有效，逾期我司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957598975联系人：周峰
地址：绍兴市越城区海塘路70号

公告

(2018)浙0102民初1576号
胡凯利：本院受理原告赵鸣诉你、第三人徐建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02民初1576号案件的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1576号

胡凯利：原告赵鸣与你、第三人徐建军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0102民初1576号，现第三
人徐建军提起上诉。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
副本。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
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196号

金连英：本院受理原告姚金凤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律师费
及诉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9年
1月21日上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上泗法庭中法庭 2 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
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8316号

陈聪：本院受理原告郑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9年1月21日上午
0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
法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
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2132号

浙江剑锋物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原告杭
州美年医疗门诊部有限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06民
初213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9052号

郑关华、郑小燕：本院受理原告杨利虹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
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
小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
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执3392号

谢继强：本院执行的（2018）浙0106执3392号杭
州汇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谢继强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06执3392号执行裁定书及杭州中正二手车鉴定评
估有限公司杭中正鉴评（2018）第 06-S44 号评估报
告。本院（2018）浙0106执339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拍
卖被执行人谢继强名下浙A580ZR机动车一辆；杭中
正鉴评（2018）第06-S44号评估报告载明：浙A580ZR
旧机动车辆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1753元。上述裁定
书及估价报告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对本评估报告有异议，自公告送达之日
起十天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本院将依法
公开拍卖。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48号

杭州柒柒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
告温岭市鸿发箱包厂（普通合伙）与被告杭州柒柒猫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348号民事判决书及缴
纳诉讼费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及缴纳诉讼费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039号之二

杭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林阳微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8）
浙0110民初70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11号之二

杭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牛志云诉你公司与刘楚江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10 民初 7611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918号之二

杭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汪晓峰诉你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司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8）浙0110民初691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587号之二

杭州任意装苹果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刘培诉你公司与刘楚江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本院
（2018）浙 0110 民初 758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公司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362号

李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百基水泥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居住地址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9年1月14日上午9时在本院余杭人民法庭第二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6331号

何云祥：本院受理原告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诉
被告何云祥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6331 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638号

王婷婷、陈立晓：本院受理原告沈黎燕诉被告王
婷婷、陈立晓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 0110 民初 7638 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349号

彭激扬：本院受理原告殷兴浩与被告彭激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
初 434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4069号

肖诚东：本院受理的原告邵坚与被告肖诚东、黄
丽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8）浙0212民初4069号民事判决书、上诉案
件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
送达。自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280号

张建飞：原告俞静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的（2018）浙 0213 民初 3280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准许原告余静波
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 50 元，减半收取 25 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余静波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023号

杨建军、许小忠、许国华：原告方剑峰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他
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的
（2018）浙 0213 民初 4023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
如下：准许原告方剑峰撤回起诉。本案受理费1 125
元，减半收取 562.5 元，公告费 560 元，合计 1 122.5
元，由原告方剑峰负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818号

宁波市海曙佳宝五金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原告
宁波市仪桢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
2019年1月8日上午9时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114号

王秋英、金伯华：原告陈永乐与被告你们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
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 2019
年1月9日上午9时00分在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4157号

严国富：原告蒋宝良与被告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
书等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于
2019年1月8日上午9时30分在宁波市奉化
区人民法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0704号

陈献忠：本院受理原告杨桂娟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2019 年1 月21 日
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民初1379号

福州时尚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赵玉乐：
本院受理原告施耐德电气（中国）有限公司与
被告福州时尚施耐德电气有限公司、沈素芬、
赵玉乐、温州市龙湾天河海家尔电器开关厂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依次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并定于2019年1月17日09时00分
在本院涉外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615号

陈忠全、朱三女：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
用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督
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
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19 年 1 月 24 日
9：15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617号
杨东、于迁、殷开国：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
下落不明，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
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起
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9年1月24日9：00在本
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
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581号

吕志绍：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瓯海潘桥飞虎钢
管租赁经营部与被告吕志绍、张开红建筑设备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581号民事判决书及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另因原告温州市瓯海潘
桥飞虎钢管租赁经营部向本院提起上诉，你应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
逾期视为送达。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1348号

杜兵：本院受理原告罗礼民与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134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183号

朱传来：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04
民初3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067号

叶选淼、何群群、叶希育、叶宣挺：原告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支行与被告叶选淼、何群
群、叶希育、叶宣挺、陈岩莲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
4067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2民初4835号

金建如：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清市
支行诉你方信用卡纠纷一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382民初4835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乐清市人民法院


